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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结果分类:A
                                    是否公开:公开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梁农复〔2022〕7号

对梁河县第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139 号建议的答复

 濮正生 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产业、茶叶发展项目建设请求帮助解决小厂乡勐竜村铓古山村民小组猴子地农用机耕路下差资金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根据您的建议，我局积极同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目前该建设项目已列入县政协2022政协委员提案办理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县政协将安排资金3万元用于解决项目建设缺口资金。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希望继续对农业农村工作给予支持。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 6月15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联系人及电话：蔺汝龙 616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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